
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05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暨 105 年度

周欽俊先生清寒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5 年 10月 26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時 00分 
二、地點：農藝學系二樓會議室 
三、主席：莊主任 O 瑋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溫 O 煌 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1.105 年校慶訂於 11 月 4、5 日舉行，校慶（運）準備期間，請參加運動會賽

事、各項活動預演或選手練習，特別注意活動安全與練習時間的安排，避

免疲勞駕駛；跨校區活動同學，請注意往返交通安全。 
2.農藝系配合校慶慶祝活動，將舉行系友大會餐屆時請大家協助幫忙。 
3.校慶活動結束後將舉行期中考試，請老師留意出勤狀況及課業輔導。 
4.請老師宣導，學校大門在擴寬道路，同學騎機車來往需減速慢行注意本身

安全。 

5.本校 106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開始報名，請各位老師大力宣傳，並鼓勵

大家來報考。 

6.農學院欲擬訂教師升等著作期刊之 IF 值，可能先行在系務會議討論，屆時

請大家提出看法及意見。 
7.請授課老師多費心宣導校園智慧財產權及性別平等，提醒同學使用正版書

籍，勿違法下載資料避免侵權。 
六、提案討論 
 
提案ㄧ 
案由：大二林 O 蓉同學擬申請 105 學年度第 1 次薦外交換學生甄選，提請審議。 
說明：（一）依國際事務處 9 月 29 日通知由系辦理初審(如附件一)。 

（二）林 O 蓉同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中國南京農業大學就讀一學期。 
     （三）依國際事務處通知之說明申請學生須符合以下申請資格:  

1.出國研修期間身分需為本校註冊之在學學生，並於國外研修完畢須

返回本校取得學位。 
2.外國語言能力須符合姐妹校語言要求(如赴美國交換需符合該校托

福或雅思門檻)。  
3.在校學業成績優異:  
申請人在校成績需達全班前20%以內或學期平均成績研究生80分
(含)以上、大學部學生75分(含)以上，且各科(含操行)成績須達及格

標準。 
（四）在專業領域的研究著作有具體獲獎事蹟，或為全國性、國際性專題



競賽獲獎者。 
（五）檢附林 O 蓉同學相關書審資料提供審議。 

決議：原則上鼓勵同學前往交流就讀，惠請國際事務處就附件一通知之第 3 點第

4 明確訂定之，以作為審核依據。 
 
提案二 
案由：本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安排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（一）依教務處 10 月 12 日通知辦理(附件二)。 
     （二）旨揭系所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，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始 

得開授，可讓系所教師了解次學期的排課時段以及授課時數，減少 
課程排定後異動或者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情形。 

     （三）檢附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及第 2 學期預安排課程如附表一。 
（四）大一「作物科學導論」及大四「實務專題研究」兩門課程，原由系

全體教師分擔授課造成教師核計鐘點不是多零點幾不然少了零點

幾，往後避免此情況發生，在授課方面每位老師以共同分擔授課，

在鐘點分配方面以採取輪流整數分配鐘點。 

決議：（ㄧ）如附表一呈現照案通過，若課程有時數或課程名稱微調異動，授權

系主任處理。 

（二）大一「作物科學導論」及大四「實務專題研究」兩門課程，授課採

取共同分擔授課，鐘點分配決議輪流整數分配；若課程安排教師鐘

點時數不足時，授權系主任調配。 

 
提案三 
案 由：國立嘉義大學 105 年農藝學系周 O 俊先生清寒獎助學金申請審查，提請

審議。 
說 明：（一）依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周欽俊獎助學金申請要點辦理(附件三)。  
      （二）本年度計有 16 位提出申請，大二 3 位、大三 4 位、大四 3 位、碩

一 2 位、碩二 4 位，彙整如附表二。 
      （三）檢附申請書紙本提供審閱。 
決議：經委員討論後決議如下： 

大二徐 O 珊、林 O 晴同學獲獎助；大三李樹 O 謙、江 O 軒同學獲獎助；

大四蔡 O 均、陳 O 伃以上同學同學各獲一萬元獎助；研究所侯 O 盈、林

O 鑫、侯 O 馨、李 O 宇、陳 O 儒研究生各獲一萬五千元獎助，獲獎同學

及研究生請導師和指導教授督促提出對捐贈者之感謝書函。  
 

提案四 
案 由：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周 O 俊獎助學金申請要點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（ㄧ）邀請周 O 俊先生蒞系頒獎時，周先生認為在學期間能考取國家考

試值得鼓勵，建議將獎勵獎金由錄取高考者由八仟元提昇至一萬
元、普考由四仟元提昇至六仟元，以茲鼓勵。 

（二）檢附修正草案如附件四，提供審議。 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、並簽請校長核可後立即生效。 


